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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建置

朝阳区辖域历史悠久，截至1925年，均分属于治所不在辖域内的行政单位管辖。此后，辖域内建警管区、行政区治所，经多年演变形成现状。新中国建立初期，辖域内只有朝阳门、东便门、广渠门关厢的5个街道。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用地逐年增多，辖域城区面积逐渐扩大，农村面积不断缩小，加上历经街道与街道之间、乡（或公社）与乡之间分分合合，截至1995年，朝阳区建有21个街道、24个乡。第一章隶属与境域[1*2]第一节隶属沿革

夏，辖域地属冀州。商，地属幽州。周，地属幽州。西周初，武王封黄帝（一说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广安门一带地方），建为蓟国。时辖域地属蓟国。后燕国灭蓟，地属燕国。春秋战国，燕国都蓟，地为燕都蓟城之东北郊野。秦，分属广阳郡（治蓟）和渔阳郡（治渔阳）。西汉，分属广阳国（都蓟）之蓟县和渔阳郡之路县（治所在今通县东古城）、安乐县等。王莽新朝，分属广有国（广阳国改）之伐戎县（蓟县改）和通路郡（渔阳郡改）之通路亭（路县改）、安乐县等。东汉，分属幽州（治蓟）广阳郡（治蓟）之蓟县和渔阳郡之潞（东汉改路为潞）县、安乐县等。三国魏，分属幽州燕国（治蓟）之蓟县、潞县、安乐县等。西晋，分属幽州（迁治范阳即今河北涿州市）燕国之蓟县、潞县、安乐县等。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先后占有幽州地区。其间，分属幽州（治蓟）燕郡（前燕、前秦称燕国）之蓟县、潞县、安乐县等。后魏，分属幽州燕郡之蓟县和渔阳郡（治雍奴，今天津武清县前身）之潞县等。北齐，分属东北道（治蓟）燕郡之蓟县和渔阳郡之潞县及东燕州昌平郡之昌平县。北周，分属幽州之燕郡蓟县和渔阳郡（治潞，今通县）潞县等。隋，开皇间分属幽州之蓟县和潞县等。大业间分属涿郡（幽州改）之蓟县和潞县等。唐，武德间分属幽州蓟县和玄州（新置，治潞）潞县等。贞观中，分属幽州蓟县和潞县等。天宝中，分属范阳郡（幽州改）蓟县和潞县等。至德二年（757年）复废郡称州。建中二年（781年）后，分属幽州蓟县、潞县、幽都县（废燕州改置。原治幽州北桃谷山，其时徙治幽州城，与蓟县分理）等。五代梁、唐，仍分属幽州之蓟、潞、幽都县等。五代晋，割幽蓟十六州赂契丹，地入契丹之手。辽会同元年（938年）后，分属南京道幽都府蓟北县（蓟县改）、幽都县和潞县等。开泰元年（1012年）后，分属南京道析津府（幽都府改）析津县（蓟北县改）、宛平县（幽都县改）和潞县等。图1-1明代今朝阳区辖域隶属关系

太平年间（1021—1030年），新置阴县，与辖域东南部相涉。北宋宣和四年至七年（1122—1125年）间，分属燕山府路燕山府之析津县、宛平县、潞县、阴县等。金初，分属燕京路析津府之析津县、宛平县、潞县等。天德三年（1151年），分属燕京路析津府之析津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阴县。贞元元年（1153年），分属中都路永安府之析津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阴县等。贞元二年（1154年），分属中都路大兴府（永安府改）之大兴县（析津县改）、宛平县和通州潞县、阴县等。蒙古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分属燕京路大兴府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阴县等。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分属中都路大兴府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阴县等。至元九年（1272年），分属大都路（中都路改）大兴府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阴县等。至元十三年（1276年），分属大都路大兴府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以及州（阴县升州）等。明洪武元年（1368年），分属山东行省北平府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潞县、州等。洪武二年（1369年），分属北平行省北平府之大兴县、图1-2清代今朝阳区辖域隶属关系

宛平县和通州（潞县已省）、州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分属北平行省北平府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县等。永乐元年（1403年），分属北京行部顺天府（北平府改）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县等。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分属京师顺天府之大兴县、宛平县和通州、县等。时辖域内郑村坝（东坝）、驹子房、三岔河、北马房、金盏、北高（皋）、豆各庄、十里铺（堡）、大黄庄、石婆（佛）营、平房、三里屯、六里屯、蓝靛厂等村，皆属东城；龙到（稻或道）、曹八屯（里）、望京馆、东南西湖渠、新店、黄军营、羊坊、仰山凹（洼）、龙王堂等村，皆属北城；深沟、半壁店，高碑店、东西郊亭、南花园、十里河等村，皆属南城。上述各村在户籍、治安及田赋徭役诸方面，分别由东城兵马司、北城兵马司和南城兵马司管理。清初如明旧。顺治十六年（1659年）废县后，辖域西半部、北部仍为城属，归步军统领衙门管理。图1-31930年今朝阳区辖域隶属关系

图1-41947年今朝阳区辖域隶属关系

其余分属直隶省顺天府之大兴县、通州等。中华民国前期（1912—1927年），主要由北洋政府执政，仍都北京。初，废顺天府而改置京兆地方。其间，分属京兆和京兆所属之大兴县、通县（废州称县）等。1928年，国都南迁，国民政府废京兆改设北平特别市后，分属北平特别市之东郊区、北郊区和南郊区及河北省之大兴县、通县等。1930年，北平特别市降为北平市后，分属北平市东郊区、北郊区、南郊区及河北省之大兴县、通县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日伪占领期间，主要分属伪北平市和伪河北省津海道之大兴县及伪冀东道之通县；后分属伪北平市和伪燕京道之大兴县、通县等。1945年日本投降后，原北平市东西南北4个郊区析划为8个郊区，则分属北平市郊一区、郊二区、郊三区、郊七区、郊八区及河北省大兴县、通县等。1949年2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迁入北平后，分属北平市第十三区、第十四区、第十五区、第十九区、第二十区和河北省顺义县、通县。是年6月，北平市调整区划，东郊第十四区并入第十三区，南郊第十五区和第二十三区并为第十四区，北郊第十九区和第二十区并为第十七区，则分属第十三区、第十四区、第十七区和河北省顺义县、通县。1950年8月，北京近郊7个区顺序改为第十区至第十六区后，则分属第十区、第十一区、第十四区和河北省顺义县、通县。1952年9月，撤销北郊第十四区，第十区更名东郊区，第十一区更名南苑区，则分属北京市东郊区、南苑区和河北省顺义县、通县。1955年8月，朝阳门关厢、东便门关厢、广渠门关厢区划调整，辖域分属北京市东郊区、东单区、东四区、南苑区和河北省顺义县、通县。1958年5月，东郊区更名朝阳区。1959年，辖域全部隶属朝阳区。〖BT3]第二节境域变化

1924年11月，国民军总司令部决定将北京东至大黄庄、西至三家店、南至西红门、北至立水桥一带，交由京师警察厅接管。1925年1月，划分东、西、南、北郊为4个警管区，各置警察署。其职责主要有警务、卫生、消防、司法、户籍等。其中东郊区设置为辖域内设区之始。东郊警察署地址在芳草地。1928年12月，北平市政府开始筹备建立自治区。1929年1月，以警管区为基础，划全市为15个自治区。1930年12月前，东郊为第十二自治区编制完竣，建立区公所，区以下按坊、闾、邻编制。东到东坝东、驹子房西、大黄庄东、白鹿司东一线，南至孛罗营、东燕窝、双井至广渠门一线，西至广渠门、朝阳门至北郊勇士营西一线，北至勇士营北、东湖渠、大望京、南皋至北马坊西北一线。区公所设在东岳庙内。1937—1945年日伪统治时期区划未变。日本投降后，4郊区分为郊一至郊八8个区，其中郊一区和郊二区治所在辖域内。1947年，郊一区位于东直门经草场地去顺义大路与朝阳门至通县大路之间，东北与河北省大兴县、通县相邻。郊二区北邻郊一区，南以外城东南角经西燕窝、小武基至半壁店北一线为界，东与大兴县、通县为邻。同年，郊一区更名为第十三区，治所在西中街延寿寺，郊二区更名为第十四区，治所在日坛。北平解放后，1949年2月，人民政府接管第十三区、第十四区。第十三区人民政府设在东岳庙，第十四区人民政府设在芳草地。6月，通县驹子房、西小井、东小井、三岔河、焦庄5村划入第十三区。第十三区政府设在芳草地。1952年9月，原属第十四区的德清公路以东地区划入东郊区。1954年6月，原属东郊区的安定门外公路以东，土路（今转角楼）以西，土城以南地区，划归东四区。1955年8月，原属东郊区的朝阳门关厢、东便门关厢划归东单区，东直门关厢划归东四区，广渠门关厢、福州义园北墙外土道以北地区划归崇文区，马甸村南土路以南、什坊院村东土路以西、德清公路以东划归西四区。1956年2月，原属通县的北皋、前苇沟、长店、崔各庄、上辛堡、孙河、金盏7个乡划入东郊区。同年3月，原属东郊区的后屯乡（含后屯、永泰庄、西三旗3行政村）划归海淀区。1958年1月，原属昌平区的雷桥乡和原属通县的管庄、定福庄、双桥3乡划入东郊区。5月，东郊区更名为朝阳区。同时撤销南苑区，原属南苑区的小红门、十八里店、老君堂3乡和原属通州区的公主坟、咸宁侯、常营、楼梓庄4乡及康村、羊坊村划归朝阳区。7月，原属东单区的朝阳门关厢、东便门关厢划归朝阳区。9月，原属通州区的豆各庄乡划入朝阳区，原属公主坟乡的西马庄、竹木厂、邓家窑、纪庄4个村划回通州区。1959年，顺义区境的首都机场地区划入朝阳区管辖。1960年，顺义县天竺、后沙峪两公社划入朝阳区。1962年，天竺、后沙峪两公社划回顺义县，同时康村、羊坊村划属大兴县。1987年11月，朝阳区裕中东里、裕中西里及部分毗连地域06平方公里划归西城区。

第二章街道与乡镇[1]第一节街道

新中国建立前，辖域内除朝阳门关厢、东便门关厢、广渠门关厢和东坝镇外，基本上都是农村。1949年7月，第十三区在废除保甲制基础上建朝阳街、朝阳市场街、神路街、东便门街、东直门街、西中街、广渠门街7个街政府。1951年8月，朝阳市场街、朝阳街、神路街合并为朝阳门关厢街。1954年5月，撤销街政府建制，改建朝阳门关厢、东直门关厢、广渠门关厢、东便门关厢4个街道，分别设办事处，为区政府派出机构。1955年8月，东直门关厢划入东四区，朝阳门关厢、东便门关厢划入东单区，广渠门关厢划入崇文区。1956年撤销五路居、小黄庄、慈云寺、八里庄、小庄、七圣庙、农业新村、西八间房、小陈各庄、李官庄等10个乡(村)，分别建五路居、八里庄、小庄、农业新村、酒仙桥等5个街道。1957年，建幸福村街道。1958年1月，管庄、双桥、定福庄三地区由通县划入东郊区，嗣后分别建街道。4月，建左家庄街道。7月，朝阳门外大街、市场街、神路街、东便门4街道由东单区划归朝阳区。广渠门关厢由崇文区划归朝阳区并入农业新村街道。1959年4月，朝阳门外大街、朝阳门外市场街、神路街、东便门、幸福村合并建朝外街道，左家庄街道并入五路居街道，八里庄街道并入小庄街道，定福庄、双桥街道并入管庄街道。1960年2月，建垡头街道。4月，酒仙桥街道改建人民公社。10月，八里庄街道由小庄街道划出建八里庄人民公社。同年，撤销农业新村街道，建九龙山人民公社。管庄、朝外、小庄等街道也相继改建人民公社。1961年，建首都机场街道。1965年，垡头街道改建人民公社。1966年，撤销首都机场街道。1967—1968年，各城市人民公社相继改称街道，分别建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16日，酒仙桥街道更名东红路街道。9月，小庄街道更名大寨路街道。同年，九龙山街道更名双井街道，垡头街道更名曙光里街道。1969年8月，五路居街道更名和平街街道。1975年7月24日，东红路街道更名酒仙桥街道。11月，大寨路街道更名呼家楼街道。1976年3月，由朝外街道划出原幸福村街道辖域与由呼家楼街道划出工体南路、白家庄路以北，东三环以西地区合并建三里屯街道。9月，由朝外街道、呼家楼街道分别管辖的光华路以南地区划出合并建建外街道。原并入五路居街道的左家庄街道划出，恢复建制。1977年1月，和平街街道北土城东路以北，安定路、安定门外大街以西地区划出建德清路街道。1978年6月，重建首都机场街道，德清路街道更名小关街道。同年，曙光里街道更名垡头街道。1978年12月后，各街道革命委员会相继改称街道办事处。1981年1月，呼家楼街道东三环以东朝阳北路南侧盖板河以北地区划出建团结湖街道。双井街道架松、潘家窑、虎城村、沙板庄划出建劲松街道。1985年1月，劲松街道潘家窑、架松划出建潘家园街道。1987年1月，左家庄街道霞光里、三里屯街道农业展览馆地区、团结湖街道农展南里分别划出合并建麦子店街道。1987年11月，左家庄街道左家庄西街以西、静安西街西北至坝河地区与太阳宫乡划出的西坝河北里合并建香河园街道，六里屯地区建六里屯街道。同年，小关街道北土城以南，安定路、安定门外大街以西地区划出，北三环中路以北建安贞里街道，北三环中路以南建安华里街道。1986年2月始，为承办和迎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大屯地区兴建体育馆场及其配套设施。1989年12月，在该地区建亚运村街道。是月，安贞里、安华里两街道合并建安贞街道。至此，全区有朝外、双井、八里庄、酒仙桥、管庄、垡头、和平街、小关、三里屯、建外、左家庄、呼家楼、劲松、团结湖、首都机场、潘家园、六里屯、麦子店、香河园、亚运村、安贞21个街道，直到1995年底未变。

〖BT3]第二节乡镇

1949年8月，第十三区有东坝镇和厚俸、西店、马房寺、花园闸、高碑店、观音堂、大郊亭、七圣庙、慈云寺、关东店、八里庄、大黄庄、驹子房、黄杉木店、平房、姚家园、辛四、小庄、七棵树、东八间房、黑桥、西坝、酒仙桥、李官庄、六里屯、豆各庄、麦子店、南磨房、东坝河、石各庄等30个行政村，286个自然村。1952年9月，原第十四区所辖南湖渠、北湖渠、东湖渠、五合、来广营、大望京、辛店、安家坟、勇士营、太阳宫、慧忠庵、西坝河、五路居、洼边、鱼池、大屯、沟泥河、曹八里、永泰庄、后屯、西三旗等行政村划归东郊区。1954年6月，撤销行政村政府建制，划分为后屯、关西庄、洼里、洼边、北顶、大屯、药王庙、五路居、小黄庄、左家庄、太阳宫、关庄、安家坟、来广营、南湖渠、五合村、西八间房、南皋、东八间房、平房、石各庄、驹子房、姚家园、八里庄、六里屯、李官庄、五里沟、鬼王庵、花园闸、马房寺、厚俸、垡头、南磨房、辛四、大黄庄、黄杉木店、慈云寺、小庄、七圣庙、大郊亭、高碑店、观音堂、小陈各庄、七棵树等44个乡，政权机构称乡政府。1955年，时属通县的常营成立常营回族自治乡。1956年，撤销五路居、小黄庄、慈云寺、八里庄、小庄、七圣庙、农业新村、西八间房、小陈各庄、李官庄10个乡，其余各乡合并为高碑店、平房、东坝、六里屯、王四营、南磨房、太阳宫、和平、大屯、洼里、南皋、孙河、金盏13个乡。东坝镇改为乡。1958年11月，各乡和农业社组成和平、朝阳、幸福、红光4个人民公社。1959年1月，幸福公社改为高碑店公社。2月，上述4个公社划分为和平、高碑店、红光、孙河、星火、中德（东坝）、双桥7个公社。后7个公社并为朝阳、中德、和平3个公社，下设管理站。1961年6月，上述3公社经调整后全区分为大屯、洼里、太阳宫、中阿（和平）、来广营、星火、平房、将台、中德、金盏、楼梓庄、高碑店、南磨房、王四营、双桥、小红门、十八里店、老君堂、天竺、后沙峪等公社。1965年4月，老君堂公社并入十八里店公社。1968年12月，原东风农场一分场划归104干校。1970年，东风农场一分场改为朝阳农场。1978年，星火公社与东风农场合并，有东风公社、东风农场两个名称。1983年，农村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全区建大屯、洼里、来广营、将台、东坝、金盏、高碑店、小红门、王四营、十八里店、太阳宫、平房、楼梓庄、管庄、豆各庄、常营、黑庄户、三间房、崔各庄、孙河、黄港、南皋、东风、南磨房24个乡。1984年3月，建和平、双桥两个农村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和平办事处辖崔各庄、南皋、黄港、孙河4个乡，双桥办事处辖三间房、黑庄户、豆各庄、常营、管庄5个乡。1993年，南磨房、高碑店、将台、太阳宫、大屯5乡改建地区办事处，保留乡政府建制，行使街道办事处和乡政府两种职能。到1995年，朝阳区农村建置再无变化。
